
四川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第五支队六大队营房外观形象统一打造和新增执法信息

公示上墙项目
比选申请书 

（申请人盖章） 

联系人姓名:          联系方式：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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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选承诺书 

致：四川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第五支队 

1．在研究了项目公开比选公告后，我们愿意遵照要求为你单位提供第五支队六大队营房外观形象统一打造和新增执法信息公示上墙项目服务。 

2．如果你单位接受我们的比选申请，我们将保证在接到中选通知书后，按照本比选内容开展工作。 

3．在此期间我单位将严格遵守本比选申请书的各项承诺，始终对我方具有约束力。 

4．在合同协议书正式签署生效之前，本比选申请书连同你单位的中选通知书将构成我们双方之间共同遵守的文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5．你单位不负担我们因申请参加本次比选而产生的任何费用。 

比选申请人：（公章） 

比选申请人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比选申请单位营业执照等有效证件复印件 

具备比选资格承诺函 

致：四川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第五支队 

本单位                   现申请参加四川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第五支队关于六大队营房外观形象统一打造和新增执法信息公示上墙项目比选活动。

现承诺： 

我单位满足比选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同时，我公司对其他资格性条件做出如下承诺： 

（七）本单位与其他申请人之间，单位负责人不为同一人而且不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 

（八）本单位在比选截止日前没有被财政部门、工商部门、税务部门、审判机关及其他有关部门单位认定且处于有效期内的失信行为。 

如违反以上承诺，本公司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比选申请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 

日期： 年 月 日 
  类似业绩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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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可延伸，每个项目需要附上与委托人签订的合同复印件。

报价
我们愿意按人民币(大写) 　   元整(￥：   元整)的总报价，遵照比选要求为你单位提供本项目相关工作。本承包总价是所涉及的全部工作内容所需金额的总价合同。 

比选申请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 

日期：     年   月   日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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